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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环〔2019〕142号 签发人：杨永泰

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佛山市深化环境
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市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“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”改革要求，根据

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

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、《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佛山

市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、

《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
印发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

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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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佛山市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审

批制度改革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佛山市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

佛山市生态环境局

2019年 12月 11日

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1日印发

抄送：广东省生态环境厅，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各区分局。


